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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林业职业学院教职工继续教育培养协议 
 

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，河南林业职业学院（以下简称甲方）同

意            同志(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) (以下

简称乙方)参加继续教育。为明确职责，便于管理，根据 《劳动合

同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《河南林业职业学院教职工继续教育管

理办法》，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就乙方接受

继续教育事宜达成以下协议，共同信守。 

一、形式与时间 

(一) 经甲方同意，乙方采取的继续教育形式为： 

1.学历学位教育，具体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2.非学历学位教育，具体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(二)继续教育时间：从    年  月  日起至    年  月  日止，

其中脱产学习时间从    年   月  日起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。 

二、项目与内容 

(一)参加继续教育项目：参加                      (研修

单位)举办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学习。 

(二)继续教育主要内容： 
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4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三、费用及服务年限 

(一)继续教育实际报销培训费用合计：           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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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乙方为甲方连续服务      年，自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至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(起始日自乙方签订此协议之日算起。

如属连续多次签订继续教育培养协议，起始日从最近一次签订的

继续教育培养协议服务期终止日算起。)乙方签订的《劳动合同》

期满日期早于该协议所约定的服务期限，则《劳动合同》期限自

动延长至 本协议所约定的服务期限。但作为继续教育经费的承担

方，学院享有对教职工约定服务期限的终止权。 

四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

（一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

1.甲方按《河南林业职业学院教职工继续教育管理办法》报销

乙方学习期间培训费等费用； 

2.甲方负责乙方学习期间(脱产或在职)的考勤、考核和管理 

等工作； 

3.因甲方原因提出与乙方终止继续教育培养协议或解除劳动

用工合同，乙方不需支付违约金。 

（二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

1.乙方应遵守甲方和研修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努力学习， 

按期完成学业，并接受甲方和研修单位的考核和管理，在继续教 

育期内违反了甲方和继续教育单位的管理和规定，按甲方和继续

教育单位奖惩规定执行； 

2.乙方在获得批准的学习期限内，按照《河南林业职业学院教

职工继续教育管理办法》中的相关规定发放工资待遇； 

3.在继续教育期内损坏甲方形象和利益，造成了一定经济损

失，乙方补偿甲方全部经济损失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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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培训结束后必须回校工作，如果在服务期限内要求离职(含 

调离、自费出国、辞职等) ，需向学校缴纳违约金，计算公式为： 

违约金= (培训费+脱产培训期间工资、奖金、补贴等+配套经费+ 

各类人才奖励金等)÷应服务年限(月数)×﹝应服务年限(月数)－

已服务年限(月数)﹞； 

5.继续教育期结束后不能胜任甲方根据继续教育培养效果适

当安排的岗位或职务工作，乙方负担全部继续教育成本费用。 

四、法律效力 

本协议作为甲、乙双方所签订劳动合同 (聘用协议)的附件，

经双方签字后，具有法律效力。 

五、附则 

(一) 未尽事宜双方可另作约定； 

(二) 当双方发生争议不能协商解决时，由当地劳动争议仲裁

部门进行仲裁； 

(三) 本协议一式三份， 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乙方所在工作

部门一份； 

( 四 ) 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 

 

 

甲方：(盖章)               乙方：(签名) 

法定代表人： 

(委托代理人) ： 

 

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 日 


